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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8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2017-036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

（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于2017年5月12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方式

发出，会议于2017年5月19日在浙江省富阳市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监事、高管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孙锋峰

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本议案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此项决议通过。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17]6146号鉴证报

告，公司已使用169,131,608.35元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同意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议案赞成

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此项决议通过。 

根据汽车后市场 O2O 平台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度，公司拟将部分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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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 万元以增资方式投入特维轮网络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

维轮网络”）。本次增资完成后，特维轮网络注册资本将增至 69,172.5 万元，

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特维轮网络的资金实力和经营能力将进一步提高，有利

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关于以募集

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及同意签署四方监管协议的

议案》。本议案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此项决议通过。 

公司拟将汽车后市场 O2O 平台建设项目部分募集资金以增资的方式投入全

资子公司特维轮网络，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同意特维轮网络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阳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仅用于存储、管理本次募集资金，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同意公司及特维轮网络在公司对特维轮网络支付首期增资款后一个月内与保荐

机构、银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等相关事宜。公司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协议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本议案赞成

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此项决议通过。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故本议案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http://www.cninfo.com.cn/


3 

 

对公司章程修改如下： 

序号 原章程内容 修改后的章程内容 

1 第三条  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272 号”文件核准，首次向社

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000 万股，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公司于 2014年 11月 26日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

1265 号”文件批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23,393,357 股，并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三条  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272 号”文件核准，首次向社

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000万股，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公司于 2014年 11月 26日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

1265 号”文件批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23,393,357 股，并于 2014 年 12

月 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

2590 号”文件批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163,339,382 股，并于 2017 年 4

月 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8,483,392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71,822,774元。 

3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508,483,392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 508,483,392股，无其他种类股份。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671,822,774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 671,822,774 股，无其他种类股份。 

章程其余条款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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